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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生态生态生态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环境厅文件

桂环规范〔2021〕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

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规范和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

识的保护和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我厅制定了《广西壮族自

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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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1年 9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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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
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和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

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生物遗传资源的

保护、收集、保藏、研究、开发利用、惠益分享、出入境等活动

的监督管理。

本办法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的规定，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

传统知识。

第三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获取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应当

遵循生物遗传资源国家主权、事先知情同意及惠益共享原则。

第四条 市（指设区市，下同）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工作实施综合管理。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商务、自然资源、卫生健康、

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能和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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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会同发

展改革、农业农村、商务、自然资源、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

市场监管、林业等有关部门制定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

或计划，报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有关部门应将开展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有关

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能力建

设等；鼓励、支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生物遗传资源的

保护、研究、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有关部门举报违法获取、利用

生物遗传资源的行为。

第八条 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收集、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开发

等活动，应避免对野生生物种群的遗传完整性产生影响。

第九条 采集、保藏、利用、运输出境的广西珍贵、濒危、特

有物种及其可用于再生或者繁殖传代的个体、器官、组织、细胞、

基因等遗传资源，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境外组织、个人及其

设立或实际控制的机构获取和利用广西生物遗传资源，应当依法

取得批准。

第十条 境内科研单位或个人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应遵守有关

规定。有科研成果转化的，应在成果转让协议中明确利用的限制

条件及惠益分享要求，成果利用方应与生物遗传资源持有人签订

惠益分享协议；其他单位或个人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应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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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取得持有人同意，并与持有人签订惠益分享协议（协议参考范

本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另行制定）。

不得在持有人同意的范围之外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

地方社区和当地居民依照传统方式交换和利用生物遗传资

源，无需签订惠益分享协议。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参与生物遗传资源科学研究合

作与交流。

利用广西生物遗传资源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合作，应当依法取

得批准。

境外单位或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开发利用广西生物遗传

资源，应与持有人签订惠益分享协议，并将惠益分享协议内容报

所在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生物遗传资源名称、直接来源地或原产地等相关信息；

（二）生物遗传资源使用方和持有方的详细信息；

（三）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的目的、用途、应用前景，生物遗

传资源持有人惠益分享的形式、比例和分配方式；

（四）利用目的和用途转变后的惠益安排及其他事项；

（五）知识产权共有、技术转让以及其他体现国家利益的惠

益分享安排；

（六）其他必要事项。

第十三条 利用生物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可采用货币惠益形



— 6 —

式或非货币惠益形式进行分享。

第十四条 货币惠益可采用以下形式：

（一）利润约定分成；

（二）调查采集费；

（三）使用许可费；

（四）商业许可费；

（五）产品回收的最低收购价相关费用；

（六）其他货币惠益形式。

第十五条 非货币惠益可采用以下形式：

（一）参与科研或产品研发；

（二）共享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

（三）为生物遗传资源原产地提供就业岗位，以及其他能够

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式；

（四）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五）其他非货币惠益形式。

第十六条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生物遗传资源的研究、

开发利用和惠益分享等情况，定期报自治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林

业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生物遗传资源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八条 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合作，或因其

他特殊情况确需携带和寄递珍稀、濒危、特有、可能是新物种和

新变种或具有重要价值的生物遗传资源出境，应符合国家及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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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关法律要求，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相关主管部门应定期

将有关资料抄送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对珍稀、特有、有重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或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出口的生物遗传资源，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生物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者

潜在价值的，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者其他来源的具有遗传

功能的生物材料、衍生物及其产生的信息资料。包括除人类遗传

资源外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体的器官、组织、细胞、基

因、DNA 片段等。

本办法所称“衍生物”，是指由生物遗传资源的遗传表达或

新陈代谢产生的生物化学物质，以及直接以天然产物进行结构改

造的类似物或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其信息人工合成的化合物。

本办法所称“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是指各地在长

期传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传承和发展的，有利于生物遗传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和做法。

本办法所称“持有人”，是指依法享有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

占有权、使用权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本办法所称“境外单位”，是指外国、港澳台的组织和个人

在中国内地（大陆）投资设立或实际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8 —

––––––––––––––––––––––––––––––––––––––––––––––––––––––––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4 日印发

––––––––––––––––––––––––––––––––––––––––––––––––––––––––––––––––


